
— 1 —

温政办〔2023〕73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温州市人民政府 2023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温州市人民政府 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8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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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 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以及

《温州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和拟定法规草案程序规定》等有关规

定，结合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，现对市人民政府 2023

年立法工作作如下安排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围绕省市党委、政府

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部署，坚持立法服务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大

局、高质量共富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，统筹推进重点领域、新兴

领域自主性先行性立法，在立法中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，立

足务实管用，善于探索创新，彰显地方特色，持续增强立法的系

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和时效性，逐步构建促进共同富裕市域示

范、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的地方法规规章体系，为中国式现

代化温州实践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
二、项目安排

（一）力争在本年度内提请审议的立法项目

1.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项目（2件）

（1）为推动构建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的科技创

新生态体系，全力支持民营企业从事科技创新活动、发挥科技创

新重要主体作用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等融合，持

续释放我市“一区一廊一会一室一集群”科创平台载体效应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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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审议《温州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市科技局

负责起草，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同意后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

法规案）。

（2）为传承文化遗产、赓续历史文脉，增强文化自觉、坚

定文化自信，推动永嘉昆曲的科学性保护、延续性传承、创造性

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提请审议《温州市永嘉昆曲传承保护条例（草

案）》（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起草并向市人民政府报送草案送审

稿，10 月底前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向市人大常委会提

出法规案）。

2.提请市人民政府审议的规章项目（1件）

为改善湿地生态环境，聚焦湿地保护难点破解，做好湿地有

效保护与合理利用，提升湿地治理法治化水平，推进国际湿地城

市创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等上位法规定提请

审议制定《温州市湿地保护办法》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起

草，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予发布）。

（二）需要抓紧推进并根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提请审议的立

法预备项目

1.拟提请制定地方性法规项目（9件）

（1）《温州市社会信用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2）《温州市青年发展促进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团市委）

（3）《温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市

妇联）

（4）《温州市教育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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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）

（5）《温州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）

（6）《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务

服务局）

（7）《温州市家禽屠宰和交易管理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市农

业农村局牵头，市市场监管局配合）

（8）《温州市工业用地管理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（9）《温州市气象防灾减灾条例》（责任单位：市气象局）

上述预备项目由相应责任单位牵头组织开展调研、起草工

作，条件成熟时可以视情在 2023年或者以后年度由市人民政府

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2.拟制定市政府规章项目（3件）

（1）《温州市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办法》（责任单位：市司法局）

（2）《温州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（责任单

位：市应急管理局）

（3）《温州市城市公园管理办法》（责任单位：市综合行政执

法局）

上述预备项目由相应责任单位牵头组织开展调研、起草工

作，条件成熟时可以视情在 2023年或者以后年度提请市人民政

府审议制定。

（三）需要进一步调研论证，待条件成熟后提出的立法调研

项目（13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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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卫生健康委）

2.瓯柑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）

3.轨道交通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）

4.农贸市场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）

5.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）

6.休闲船舶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温州海事局牵头，市交通

运输局配合）

7.消防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消防救援支队）

8.《温州市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修改（责任单

位：市生态环境局牵头，市住建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合）

9.《温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》修改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

革委牵头，市经信局配合）

10.地名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民政局）

11.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）

12.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综合行政

执法局）

13.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立法（责任单位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上述调研项目由相应责任单位牵头组织开展前期调研论证

以及起草准备工作，为推进地方性法规或者市政府规章立法夯实

基础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党的领导，服务保障中心大局。认真贯彻落实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有关精神，切实增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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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自觉、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，严格执行立法重大事项请示报告

制度。着力推动地方立法和党委政府重大发展战略部署有效对

接，实现党的意志、政府工作和人民期盼紧密融合，放大高水平

立法引领、推动和保障温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。

（二）完善工作机制，提升地方立法质效。加强市域顶层设

计和整体规范的前瞻统筹谋划，注重从“小切口”和多维度加快立

法工作、提升先行力度、集成创制成果、推进整体实施。深入开展

立法调研论证，科学设定条文内容，增强立法针对性、适用性和可

操作性。在立法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充分反映民意、凝聚民心、

广集民智，组织开展立法工作宣传，让立法同步成为法治宣讲教

育的过程。

（三）严格计划执行，推进工作有序实施。年内提请审议的，

起草单位应当按时保质提交法规规章草案送审稿，并为审查审议

预留合理时间。预备和调研项目的责任单位要积极组织调研论

证，找准问题症结，梳理立法需求，夯实起草基础。市司法局要

跟踪项目推进情况，牵头开展立法审查修改，及时协调重大争议

并综合各方意见提出倾向性建议后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温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8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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